第七届全国城市运动会排球竞赛规程
一、竞赛项目：

男子：20岁以下年龄组、14至17岁年龄组
女子：20岁以下年龄组、14至17岁年龄组
二、运动员资格：

（一）符合第七届全国城市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（草案）有关规定。
（二）运动员年龄：

1．男子20岁以下组：1991年1月1日以后出生
2．男子14至17岁组：1994年1月1日至1997年12月31日出生
3．女子20岁以下组：1991年1月1日以后出生
4．女子14至17岁组：1994年1月1日至1997年12月31日出生

三、参加办法：

（一）符合第七届全国城市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（草案）的单位均可报名参加排球项目比赛。
（二）运动队组成：
1．官员：每队领队1名、主教练1人、教练员1名、助理教练员1名、医生1名，主教练、教练员、助理教练员不得兼运动员。

2．运动员：每队12名（预决赛须在赛前从第一次报名的18人中进行确认）。第一次报名时每队可报运动员18人。
（三）参加决赛运动员必须是报名参加预赛的运动员。
四、竞赛办法：
如男子、女子各年龄组报名队伍超过13支（含）则举行预赛；经过预赛决定男、女各12支队伍参加决赛。东道主队不参加预赛，直接参加决赛。预赛阶段东道主队占名额但不参加比赛。
（一）预赛阶段
1．报名参加比赛的队采用抽签决定预赛分组，具体办法另行通知。
2．预赛分两个小组进行，采用单循环赛制，排出小组名次。获得小组前6名的队参加决赛。
3．比赛采用贝格尔编排法进行编排。
4．预赛中东道主队不参加预赛阶段比赛，其所在小组获得前5名的队参加决赛。
（二）决赛阶段
决赛阶段的比赛分为小组赛、四分之一决赛、半决赛和决赛。
1．小组赛
获得各年龄组预赛阶段小组赛前6名的队共12个队（男子、女子各12个队）参加决赛阶段的比赛。按预赛阶段各小组名次进行同档次抽签分组。具体抽签办法另行通知。
（1）小组赛分为A、B两个小组，分别进行单循环赛，排出小组名次。
（2）小组赛各组比赛采用贝格尔编排法编排。
2．四分之一决赛
获得小组赛1－4名的队参加四分之一决赛。A1－B4、A2－B3、A3－B2、A4－B1；A2、A3和B2、B3采用抽签方式决定比赛队。
3．半决赛
（1）获得四分之一决赛的胜队参加1－4名半决赛。A1B4胜队－A3B2胜队，A2B3胜队－A4B1胜队；
（2）获得四分之一决赛的负队参加5－8名半决赛。A1B4负队－A3B2负队，A2B3负队－A4B1负队；
（3）获得小组赛5、6名的队参加9－12名半决赛。A5－B6，A6－B5。

4．决赛

（1）获得半决赛1－4名的胜队进行决赛，决出冠、亚军。获得半决赛1－4名的负队进行决赛，决出3、4名。
（2）获得半决赛5－8名的胜队进行决赛，决出5－6名。获得半决赛5－8名的负队进行决赛，决出7、8名。
（3）获得半决赛9－12名的胜队进行决赛，决出9－10名。获得半决赛9－12名的负队进行决赛，决出11－12名。
（三）决定名次办法
1．胜一场得2分，负一场得1分，弃权取消全部比赛成绩。积分多者名次列前。
2．如遇两队或两队以上积分相等，采用下列办法决定名次：
X（胜分总数）

—————— =Z（值） Z值高者名次列前

Y（负分总数）
3．如Z值相等，则采用：
A（胜局总数）

—————— =C（值） C值高者名次列前

B（负局总数）
4．如C值仍相等，则采用抽签的办法决定最后名次。
五、录取名次与奖励：

按照第七届全国城市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（草案）有关规定执行。
六、竞赛规则、比赛用球和比赛服装：

（一）竞赛规则：采用中国排球协会审定的2009－2012排球竞赛规则。

（二）比赛用球：待定。

（三）比赛服装：各队运动员必须备有三套以上（深、浅）统一式样的比赛服和统一式样颜色的比赛用袜；比赛服装的号码和队长标志应明显，并且符合规则规定的位置和尺寸；服装颜色需在报名表中注明；领队、主教练、教练员、助理教练员和医生比赛时必须穿着统一服装参加比赛活动。不符合者不能上场参加比赛。
（四）运动员不得穿着黑色鞋底的运动鞋上场参加比赛。
（五）各参赛队必须穿着统一的服装（运动套服）参加比赛期间由组委会安排的各类集体活动。
七、报名和报到：
（一）预、决赛以网络报名的方式进行报名，具体按国家体育总局有关规定和要求执行。
（二）报到日期等相关事宜按照第七届全国城市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（草案）有关规定执行。
八、裁判员：

（一）预赛裁判员由国家体育总局排球运动管理中心选派，报国家体育总局审定，选派裁判员应为国家B级以上。决赛裁判员由国家体育总局排球运动管理中心提出建议名单，报国家体育总局统一审定。
（二）赛前3天集中培训、学习，统一认识、统一尺度。裁判员分配表另发。
九、仲裁委员会：

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等按《仲裁委员会条例》有关规定执行。
十、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

